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合同签订地：          
甲方（许可人）：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隆园1路19号，法定代表人：尹钟。
乙方（被许可人）：                           
　　鉴于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许可人，以下简称“促进会”)拥有用于核心业务的商标，并愿意将该等商标许可给乙方使用，乙方有意使用该等商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双方遵循自愿和诚信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本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据此，协议内容如下：
商标授权范围 
    第一条  甲方将已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登记的第 30 类商标（商标注册号：21246865）许可乙方使用在其营销网点、宣传广告和生产的产品包装上。产品包装按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2017]1号文件进行审核，具体可生产包装以审核通过并收到甲方审核通知书为准。
第二条  商标标识：详见电子VIS手册（潇湘茶视觉识别系统）、电子SI手册（潇湘茶终端形象识别系统），前述文件由乙方自行在甲方官网www.xiaoxiangtea.cn下载。 
第三条 许可使用的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合同期满，如乙方下年度仍为促进会会员，甲、乙双方可续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第四条  甲方许可乙方使用商标的地域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甲方许可乙方使用商标的商品范围：茶；用作茶叶代用品的花或叶；茶饮料。
第五条  甲方许可乙方使用商标的形式为：普通许可，乙方无再许可权。 
第六条  许可乙方在甲方授权的产品包装、营销网点、宣传广告上使用的说明文字及使用规范：详见电子VIS手册（潇湘茶视觉识别系统）、电子SI手册（潇湘茶终端形象识别系统）。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乙方必须保证在其生产的商品上，使用甲方注册商标的产品，要符合国家有关该产品卫生、质量、计量、环保、包装、行业标准及法定说明文字的要求。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GB7718-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和第1号修改单、第2号修改单》、《食品标识管理规定》、《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第八条  乙方不得任意改变甲方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不得超越许可的产品范围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 乙方在“潇湘”品牌茶产品包装设计中，严格依据VIS手册“潇湘茶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产品包装，包装将严格按促进会要求具备潇湘LOGO、促进会全称及“茶出东方，醉美潇湘”或“神韵大湘西，生态潇湘茶”文字、溯源二维码等必要元素。
第九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乙方必须在使用甲方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乙方的企业名称和产品产地。 
[bookmark: OLE_LINK1]第十条  根据《GB7718-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定， 乙方委托其他企业单位加工预包装食品的，应标示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的名称和地址；或仅标示委托单位的名称和地址及产地，产地应当按照行政区划标注到地市级地域。
第十一条  甲、乙方应在商标许可合同到期前两个月，就是否继续授权使用商标进行协商，到期继续使用重新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不续签合同则自行终止。 
第十二条  合同终止后，乙方不得在其营销网点、宣传广告和产品包装上使用甲方的授权商标、标识，以及在本合同第六条中许可乙方在其产品包装、营销网点、宣传广告中所规定的文字，否则甲方有权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第十三条  甲方在合同有效期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该条款内容：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将其商标使用许可报商标局备案，由商标局公告。商标使用许可未经备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有权利监督乙方产品质量，乙方有义务将包装设计文稿交给甲方审核备案。 
第十四条  甲方对乙方的商标使用许可授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仅为提高乙方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所进行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策划和包装，是在法律许可下的合法授权并受到法律保护。同时应当强调，各自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甲、乙各方的债权、债务，以及与本合同无关的法律责任均不得涉及对方；甲、乙各方的债权、债务，以及与本合同无关的其他法律纠纷和责任，也均不能构成对各方的法律连带责任。 同时，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即刻下架并停止使用任何含有甲方注册商标内容的商品。
合同的终止
第十五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期限到期没有续签合同，或甲方行使合同解除权。 
第十六条  乙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在使用甲方注册商标之后，其产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并构成对甲方声誉的严重损害的。 
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乙方不能超越《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规定的商标类别、商品种类、商标使用的地域、使用形式、使用期限等条件。
第十八条  乙方只限于在本企业生产的产品上和门市上使用甲方授权使用的商标。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甲方授权使用的商标再许可给第三方使用，也不得作为投资与第三方新成立法人机构进行生产销售并盈利。 
第十九条  如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保留将乙方从促进会除名的权利。 
    第二十条  双方通讯地址和传真号码如下：
甲方：湖南省茶叶品牌建设促进会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隆平高科技园隆园一路19号
　　传真：0731-84913766
邮编：410126
邮箱：xiaoxiangtea@163.com
　　乙方：                           
　　通讯地址：          
　　传真：                  
邮编：                 
邮箱：                     
　　若一方更改其通讯地址或传真号码，应在5个工作日内按本条规定书面通知另一方。
争议的解决
第二十一条  由于一方不履行合同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合同的规定而造成的损失，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提出经济赔偿，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共识，守约方得到赔偿后合同可继续履行，且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守约方由此发生的全部费用。 
第二十二条  本合同中的争议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经双方盖章后生效，每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许可人）：　　　　　　　　 乙方（被许可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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